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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及其困境

周 可

摘 要 威廉·罗伯茨的新著《马克思的“地狱篇”——〈资本论〉的政治理论》构建了
对《资本论》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通过重新解读《资本论》第 1卷，罗伯茨认为，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和政治领域中存在的非人身的、客观的支配形式，实际上已经提出

了免于支配的自由观。这一阐释为理解《资本论》第 1卷的论证结构和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
思路。不过，它面临的困境在于，片面地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奠基于交换关系分析，并且误解

了《资本论》中的欺诈概念和原始积累理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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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注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以罗尔
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分配正义问题。从文本来看，这场讨论主要聚焦于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和第 3 卷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这表明，一方面，自由主义既是激发人们从马克思政治哲学出发探讨
分配正义问题的理论对手，也是人们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参照系；另一方面，不管争论各方对马

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乃至政治哲学的性质和内容持怎样大相径庭的看法，3 卷本《资本论》及其手稿都
被公认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代表性文本。不过，加拿大学者威廉·罗伯茨在 2017 年出版的《马克思
的“地狱篇”——〈资本论〉的政治理论》一书走向了看似截然相反的研究路径。罗伯茨主要依据《资
本论》第 1 卷¬而不是马克思的手稿，在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论争以及更为悠久的共和主义传统中
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阐明了与新共和主义相似的免于支配的自
由观。

所谓新共和主义，是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随着共和主义复兴的学术运动而产生
的当代重要思潮。在规范性政治理论领域，新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这一西方主导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与

挑战。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菲利普·佩迪特提出了超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第三种自由，

即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且在此基础上倡导具有共和主义特色的政治机制和制度保障。佩迪特认为，支

配关系“起码意味着支配者可以专断地干预被支配者的选择，尤其是他可以进行干预，而无需考虑对方

的利益或观点”[2]（P28）。因此，免于支配关系的自由就意味着在摆脱支配者的专断干预的同时，允许

¬ 在《资本论》的卷次和版本问题上，罗伯茨强调主要依据《资本论》第 1 卷特别是法文版第 1 卷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资本
论》第 1 卷是马克思唯一一部充分阐发并出版的著作，法文版第 1 卷代表了马克思的最终观点，尤其是在政治理论方面 [1]（P16）。

 罗伯茨阐释马克思自由观的另一条线索是法文版《资本论》第 1 卷与但丁《神曲》“地狱篇”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资本论》第 1 卷不仅在
叙述方法和整体结构上模仿了但丁的“地狱篇”，而且其道德谴责的对象也与“地狱篇”相近，指向个人的无自制、欺诈和背叛等罪行。限于本文

的主旨和篇幅，在此主要讨论罗伯茨经由《资本论》第 1 卷中的支配形式而对马克思自由观的阐释。
® 佩迪特的免于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亦译为无支配的自由。为便于理解，本文采取第一种译法。相关说明见佩迪特《共
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的译注 [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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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者在尊重被支配者的利益或观点的前提下进行审慎的干涉。在佩迪特看来，这种自由可以在共和

主义传统中得到说明，因为历史上的共和主义者所设想的秩序良好的共和国的法律和政府就是非支配

的干涉者，它们不仅没有侵犯自由，而且创造了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新共和主义的自由观直接影响到罗

伯茨对《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解读。他明确指出，相比于以往“集体的自我实现（collective
self-realization）”或“集体的自我控制（collective self-mastery）”的积极自由观，昆廷·斯金纳和菲利普·
佩迪特等新共和主义者提出的免于支配的自由观更为切近马克思思想的范围和类型。一言以蔽之，“免

于支配的自由是马克思的核心政治理念”[1]（P7）。
罗伯茨对马克思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很快在英语学术界引发了热烈争论。大卫·哈维等评论者

既肯定了罗伯茨对《资本论》第 1 卷的论证方式和马克思自由观的创造性阐释，又批评罗伯茨过于强
调《资本论》第 1 卷的整体性和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影响以及误解了马克思《资本论》和共和主
义传统。哈维指出，《资本论》第 1 卷对《神曲》象征手法的借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马克思理论的理
解，更不能脱离《资本论》其他两卷来解读第 1 卷；同时，罗伯茨对共和主义传统的强调，忽略了雅各宾
主义所代表的共和主义传统之于马克思的影响 [3]。还有人认为，罗伯茨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货币概念

的解读没有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忽视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种涵义以及抽象劳动先于交换和货币

的逻辑顺序；他也没有解决在货币和抽象劳动之外如何消除支配的问题 [4]。我们认为，除此之外，罗伯茨

对《资本论》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还面临其他困境。罗伯茨的这一阐释以《资本论》第 1 卷各章
节所揭示的支配形式以及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为基础，不过，他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生产和政治等领域的

支配形式的论述有不少背离马克思原意之处。

一、市场与非人身的支配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始于对商品的分析，结束于“商品流通”章。由于商品交换和商
品流通实际上发生于市场领域，是市场领域的主要活动，因此，《资本论》的第 1 篇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马
克思对市场领域相关问题的看法。罗伯茨认为，对市场领域的道德批判由来已久，与市场相关的道德和

政治问题可以概括为“商业社会的无序（the akrasia of commercial society）”[1]（P56-57）问题，它为重
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中揭
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提出了“非人身的支配”概念，并且通过拜物教理论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概念进一

步论证了现代社会支配的新形式。

（一）市场无序与价值形式

对市场无序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等古典政治理论家普遍认为，在市场中，手

工业者和商人靠讨好顾客、制造或贩卖物品以取悦其他缺乏独立想法的人来谋生，他们往往缺乏自我

控制和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美德。因此，他们不仅是粗俗的人，而且由于依赖他人的欲望而陷入被奴役状

态。这就是政治理论中的无自制力（akratic）问题。罗伯茨指出，政治思想史上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形成
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道德主义的，“无自制力被看作是缺乏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战争和政治中坚持

自己，以及对自己负责的道德和（或）肉体能力”[1]（P60）。它强调对个体灵魂条件的审视，并不期望改
变政治，除非政治的改变能够导致个体灵魂及其周围世界的公正秩序。另一种是共和主义的，它坚持认

为奴役是支配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和理由。共和主义更为关注的是移除专断权力所构成的美德的障

碍，而不是积极推进这些美德。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在货币迷思中发现了这
一专断权力的现实根源。在他们看来，现存商业体系中充斥着权力和欺骗，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必然会产

生奴役、腐败和无序，其根源就在于生产者受到货币这一不可控制、也不能控制的神秘力量的支配。而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之谜的解答，既是对这一古老问题的回答和对同时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回应，

也是对共和主义自由观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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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的确包含着他对市场无序问题的看法。他揭示了货币
所具有的购买一切、颠倒黑白、瓦解经济秩序、败坏道德、催生罪恶、激发无穷欲望的魔力，把货币看作市

场或商业社会诸多弊病的表现和根源。不过，马克思不像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那样，把货币的罪恶归咎

于价值和价格的分离，而是认为货币的罪恶是商品普遍交换的必然的、自发的产物，其根源在于产品生

产的商品形式。正是因为商品的等价物形式是货币的原型，所以，以货币为交换中介所产生的种种弊病

实质上潜在于简单商品交换中。这样一来，19 世纪社会主义者设想的取消货币、直接交换的方案就是行
不通的；同样，货币也不能脱离它的商品起源。相反，由于商品的内在矛盾，不可能存在完美的流通经济，

商业或金融危机的风险始终存在。

可见，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通过考察货币的起源和实质，深刻揭示了市场专断权力及其弊病的现

实根源和客观必然性。罗伯茨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在市场中，生产者既可以买卖产品，又面临

着交易失败的风险；期望改革商业社会以消除困扰生产者的不确定性和挫败，从而解决市场无序问题，

是不可能的。

（二）非人身支配与商品拜物教

既然在马克思这里，货币之谜根源于商品，那么，对货币引发的市场无序和个体自由等问题的进一

步思考就必须深入到商品概念中，考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相关论述。在《资本论》第 1 卷的
不同章节中，马克思多次讨论了市场中的权力和从属（dependence）问题，他把商品所有者的权力称为
“商品的权力”，强调市场中的从属关系必须经由商品交换而实现 [5]（P187），还从支配的角度来阐释商
品拜物教，认为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受到摆脱自身控制的物的运动的控制 [5]（P92）。依据马克思的这些
论述，罗伯茨进一步指出了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非人身的支配形式。罗

伯茨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一，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了商业社会的量化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拜物教根源于

产品的商品形式，即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之所以成为社会劳动，只是因为劳动产品及其生产者必须

通过交换才能发生关系。其结果是，市场参与者不仅要思考自己商品的独特性质，而且要关注这些商品

与其他所有商品之间的量化关系。这种量化关系的现实表现是商品的价格变化，这也是市场上的实际参

与者在现实的交换行为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都是根据商品价格的波动及其趋势

来规划自己的市场行为，他们必须对商品价格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所以，罗伯茨指出，“商品拜物教是

商品经由它的价格向商业社会的参与者传递信息的能力”[1]（P87）。然而，由于只有在交换行为发生之
后人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产品对于购买者而言是否有用，市场本身不能确保所有商品都能够成功地市场

化，所以，商业社会的量化特征不仅表明个体受到不可预测的力量的控制，而且潜在地包含着商业社会

的不确定性。

第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了商业社会的不确定性背后的支配力量。在《资本论》中，商

业社会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产品所有者能否在市场上完成商品交换，实现其商品的价值。尽管马克思

在讨论商品流通时假定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5]（P129），但是他仍然概括出由
于商品占有者无法出售自己产品从而导致商品流通受阻的多种情形，包括这一商品只能满足特定的需

要，只是某种尚不成熟的局部产品，或是由于受到竞争者的冲击以及社会需要的减少，等等。不仅如此，

马克思力图揭示的是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具有某种自然必然性。一方面，通过商品交

换，私人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孤立的个人成为社会的成员，从而获得了社会性；另一方面，商

品交换失败所代表的不确定性内在于商品交换中，始终伴随着商品交换始终。这样，在商业社会中，“整

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5]（P134）。
罗伯茨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的非人身支配形式。在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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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马克思不仅没有抛弃共和主义把市场无序（market anarchy）当作民众支配的表现的基本诊断，而
且为这一诊断奠定了基础 [1]（P82）。
（三）损害自由的市场支配与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了商业社会市场无序问题的根源及其背后的非人身支配形

式。不过，在罗伯茨看来，从政治理论的视角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分析，就不能不阐发市场无序问题和非

人身支配概念之于自由的意义。为此，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厘清了马克思与哈耶

克和菲利普·佩迪特的观点差异。

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所讨论的资本家、地主等人，“只是经济范
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5]（P10）。马克思还在其他地方多次强调，人们扮演
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是为了推进经济范畴的现实化。在罗伯茨看

来，马克思的论述体现了他对市场或商业社会中的个体角色的看法，看似个人的独立自主性通过买卖双

方的信念、欲望和能力的实现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实际上，由于市场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趋势

和法则，个人的信念、欲望和能力并不能充当最终的解释性因素。因此，“他们不是被迫这样做，但是他

们屈从于一种危险，它排除了随意的熟虑，除非是在任性的狭义范围内”[1]（P96）。
如果从政治理论的视角理解市场力量的支配性，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市场力量和个人依

附的性质。罗伯茨指出，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捍卫者和新共和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分歧。以

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辩护者认为，个人对市场的依附类似于某种自然力量，而不是由于他人的任性

的意志；佩迪特也认为，市场供给是非强制的，因此，看不见的手的规制不属于支配形式，因而不是共和

主义应该关注的支配。总之，他们都认为市场力量不会侵害我们的自由，因为它不同于来自外部意志的

夺取自由的行为。也就是说，市场交往看上去是买卖双方基于个人意志和欲望的一对一的交换，所以，与

之相关的自由问题是指参与市场活动的某一特定的个人是否威胁到与之进行交换的他人的自由，或是

垄断者对市场参与者的威胁。而马克思的经济关系人格化理论表明，他讨论的不是狭义的个人交往，而

是整个市场机制，是商品交换赖以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其物化表现；他关注的也不是某个特殊个体对他人

自由的威胁，而是整个市场对自由的威胁。对市场中的个人而言，尽管价格波动不会直接决定他们的任

何具体决策，但是他们的市场活动必须顺应反映人们偏好和欲望的价格波动。从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来

看，这种缺乏特定从属主体的从属仍然是一种从属，因此，市场参与者受到其背后运行的社会关系的支

配。也就是说，市场力量对个体自由的威胁就表现为一种非人身的支配。

这样，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罗伯茨从马克思对商品、货币和交换问题的
论述中挖掘出他对市场无序问题及其背后的非人身支配形式的思考，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商业现

代社会所特有的、普遍的市场支配形式。这一支配形式以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中介，表现为个人从

属于看不见的经济力量，它既允许个人不依赖于特定的他人而实现自己的欲望、信念和能力，又借由他

人的行动来实现其法则。于是对个人而言，市场力量就是一种客观的、非人身的、威胁个体意志自由的

支配形式。可见，罗伯茨主要是从市场关系入手来解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道德批判和政治理论，进

而建构起《资本论》的自由观。这一方面固然将《资本论》与古希腊以来的道德哲学问题有力地勾连在

一起，凸显了马克思与 19 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更为久远的共和主义传统之间的思想渊源，从而拓展了
理解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思想视野；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关系中的支配形式是理解马克思自由观的基础，

甚至认为“资本家的专制是资本家处在市场的非人身支配之下这一事实的产物”[1]（P246）。与雅克·比
岱一样 [6]，罗伯茨也主要是从商品交换关系入手来阐发《资本论》的叙述逻辑和理论内容。这在一定程

度上误解了以平等交换为内容的市场关系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中的地位。尽管《资本论》第 1 卷
开篇对交换价值的探讨反映了马克思对市场关系的思考，但是，在《资本论》中，探究市场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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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出发去理解市场领域，而非像罗

伯茨解读的那样，从市场领域出发来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归根到底，这两个领域的支配性逻辑与政

治话语截然不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内，我们看到的是“天赋人权的真正

伊甸园”，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5]（P204），其宣扬的是互惠互利、共同有益；一旦离开这个领
域，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的面貌就发生了变化，后者不得不接受被前者剥削的命运。而马克思的

《资本论》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政治理论之处，恰好是因为它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

剩余价值规律，从而阐明了商品交换领域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趋势。在马克思这里，由于劳动的二重性，

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了商品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逐渐发展为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准确地说，市场关系中的支配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劳资矛盾关系在

一般或简单商品关系中的表现，它只有在劳资关系中才能得到全面的呈现和准确的把握，而非相反。所

以，虽然从市场关系及其支配形式出发可以进入马克思《资本论》中政治理论的问题域，揭示其与古典

政治理论的渊源，但是，整个《资本论》的经济学说和政治理论并不奠基于市场关系及其批判之上。

二、资本主义生产与客观支配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叙述逻辑，货币转化为资本即资本增殖的秘密虽然发生在交换领域，但其

根源不在交换领域，必须到生产领域中去探寻。如果如同罗伯茨所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篇中初步阐发了非人身的支配形式，那么《资本论》中至关重要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应该包含对这种支

配形式的深入分析和道德批判。为此，顺着《资本论》的叙述线索，罗伯茨进一步考察了非人身的支配

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特殊表现。

（一）非人身的剥削及其不道德

19 世纪社会主义者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之一是资本家通过暴力和强权对劳动者进行剥削，这
种剥削起源于封建时代的土地侵占，是封建领主凭借军事力量所建立的古代统治的产物。他们把基于暴

力和强权的垄断性的土地所有权看作典型的剥削形式，所以，资本家对工人的现代剥削也被理解为具有

暴力和强制形式的人对人的剥削。通过解读《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罗伯茨认为马克思重新论述了

剥削的性质和内涵，得出了区别于 19 世纪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剥削观。
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明确说道：“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

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5]（P252）罗伯茨在 19 世纪社会主义者的剥削理论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概念，认为马克思不仅回应了同时代法国社会主义者普遍关注的工人受资本剥削的问题，而

且改变了这一问题的提问方式，将这一问题等同于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问题，并用剩余价值率加以准确

表达。在罗伯茨看来，马克思对剥削问题的思考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独一无二的 [1]（P120）。大致
而言，这一思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剥削是非人身的。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比例关系来说明剩余价值率，但

是他并不认为可以用数量关系来精确反映剥削程度。罗伯茨对此的解释是，剩余价值所要求的价值本身

是不可计量的。虽然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它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并通过商品交换来实

现，所以，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及其经验性的、可计量的时间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再加

上商品不一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价值，其结果就是抽象劳动和它所决定的价值永远只能表现为现

象，却又不等同于现象。因此，剩余价值率作为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是不可能被计量的，“它具有观念上

的严格性，而不是经验上的精确性”[1]（P122）。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剥削不只是作为经
验的、表象的事实，而且是需要借助抽象力才能把握的概念的、本质的事实。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大量论述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劳动者遭受痛苦和过度劳动的受剥削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个别

的资本家应该对剥削工人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马克思通过把剥削置入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将剥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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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化，从而有力反对从道德上谴责剥削的潮流。”[1]（P124）同时，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剥削也不
只是个人的具体经验，而首先是个人作为阶级成员的客观经历。只有把某个工人的具体劳动当作社会总

劳动的组成部分，当作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从而把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并且认识到这与生

产的对象和方式无关，他才能认识到自己遭受了资本主义剥削。就此而言，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认识要求

其必须超越具体的、主观的经验，要上升到抽象层面。所以，通过将剥削与剩余价值率关联在一起，马克

思“把针对劳动者个人的剥削的经验认同和道德谴责转向了作为劳动阶级表现的剥削”[1]（P124）。
第二，资本主义剥削是对人类抽象劳动和劳动力的剥削。既然把握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需要上升到

抽象层面，并不仅限于工人的个人经历，那么，资本主义剥削就不仅仅是针对劳动者阶级的；而且就其实

质而言，是对人类的抽象劳动和劳动的能力即劳动力的剥削。所谓劳动力，是指包括人脑、肌肉、神经和

手等肉体能力在内的“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5]（P249）；构成劳动力的人身材料是“资本固有
的剥削领域”[5]（P454-455）。在马克思看来，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有方式。从根本上说，
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细胞形式是商品，而商品“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

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P51）。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说资本家
对劳动者的剥削，专注于人类抽象劳动，而对各种具体劳动的方式和对象漠不关心，从而具有非人身的

特征。另一方面，资本形成的重要历史前提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这恰好是前资

本主义基于人身依附的剥削方式所缺失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所未有地充分利用了人类身

体及其能力，它才能够带来《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远胜于以往时代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第三，资本主义剥削是违反自然的。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错误的，因为它给劳动者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遭受的首要苦难莫过于过度劳动。过度劳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决定

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主要采取满足特定需要的具体劳动的形式，生产主要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

产。因此，这一时期对剩余劳动的追求受到了需要的范围和劳动的具体形式的限制。在资本主义时代，

由于一切劳动产品都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交换价值不

过是商品交换的比例关系，具有量的无限规定性，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价值的生产，它对人类抽

象劳动的剥削内在地蕴含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迫使资本家尽可能地延长工人的

工作时间，增大工人的劳动强度，从而导致工人的过度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

及其后果给予了严厉的道德谴责，他多次使用“吸血鬼”来形容资本对活劳动的吮吸和对工人肉体的榨

取 [5]（P269，297，349）。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剥削展开道德批判的。
罗伯茨认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非个人化和非道德化理解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谴责资本主义剥

削，是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既是自然的过程，又是生命活动的全部 [1]（P136）；劳
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

的自然条件”[5]（P215）。然而，当资本剥削劳动时，不是人的自然生命充斥并激活死劳动，而是死劳动
抓住活劳动，并通过吞噬活劳动来复活自身。罗伯茨进而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对商业和高利贷违背自然

本性的谴责这一悠久传统来看，对自然本性的违反是通过权力和暴力实现的，它不同于对自然本性的误

用。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多次使用强制、强迫、权力和斗争等词，

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暴力性质。这表明，马克思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剥削违反了劳动这一人类

的自然本性，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二）非人身的欺诈

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假定市场上的商品都进行等价交换，从而在范畴演进中
排除了现实的市场交易活动中的种种欺诈行为。罗伯茨认为，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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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中没有非人身的欺诈概念。实际上，在马克思这里，所谓欺诈，既是指事物的表象与现实之间存

在差别，又表现为一个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呈现其隐藏着的实质的过程 [1]（P147-148）。由此出发，
罗伯茨深入解读了《资本论》中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的篇章，从三个方面揭示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欺诈性。

第一，资本主义所许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财富的增长，实际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专制来

实现的。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是从考察协作开始的。在“协作”章中，马克思一开始高度肯

定了协作的积极意义。在他看来，虽然协作起初没有改变劳动方式，仅仅引起量上的变化，但是，协作能

够推动社会平均劳动，引起劳动过程中物质条件的革命，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创造出一种

“集体力”[5]（P378），一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甚至可以说，“劳动者在有计划地
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5]（P382）。不过，随着对相对剩余价
值生产讨论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揭示出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实际上是工人对资本家的专制命令的服从，

以及客观支配形式下的生产工具的发展 [1]（P166），而非工人自身的发展。由于协作不仅要求以资本家
对工人的雇佣为前提，而且要求资本家拥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工人的活动必须服从于资本家的权威和意志，“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5]（P385）。不
仅如此，从马克思将资本家的权力与古代亚洲的神权政治首领所拥有的权力进行类比来看，罗伯茨认为

资本家个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权力结构无关。进一步而言，罗伯茨认为，资本家在生产领域的专制权力

是市场的非人身支配以及这一支配所激发的劳动力剥削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1]（P167，169）。因此，劳动
对资本的从属不仅是一种非人身的专制，而且是一种客观的支配。在《资本论》后面的章节中，马克思

更是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和大工业中资本对工人的专制及其对工人和工人子

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都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所许诺且追求的财富增长并不那么美

好，反而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对劳动者日益强化的非人身的专制和支配。

第二，资本主义许诺的现实的工资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增加，实际上工资增长服从于剥削率的增

长。在《资本论》第 1 卷的“工资”部分，马克思揭示了工资的本质，具体分析了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以
及工资的国民差异。相对而言，这两篇的篇幅较小，但是罗伯茨认为它们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特别是

通过对工资的分析驳斥了为资本主义剥削进行辩护的自由主义论调，揭露了资产阶级工资理论的假象。

大多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工人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协同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进而按

照产品的不同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也就是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劳动，因而在产品分配

时相应地获得了工资。这样的话，工资就是对工人劳动的回报或奖励。基于此，美国经济学家亨·凯里

才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 [5]（P648），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就越高。而根据马
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工资实际上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

形式，是劳动力的价格。由此出发，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普遍流行的工资观念展开了批判，“在资产阶

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5]（P613）。
按照这一观念，资本家按照契约关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工人在一定工作日的劳动的价值，是工人劳动

的酬劳。马克思认为，这一观念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承认货币与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就是说，工人

的劳动的价格等于他的劳动时间里生产的产品的价格，那么他就没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消灭

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实际上，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创造出比其自身价值更多的

剩余价值，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所在。马克思进而指出，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提出“劳动的

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之类的范畴并且基于这些范畴来理解工资，把工资看作是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

格，是因为工资“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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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5]（P619）。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考察了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这两种主
要的工资形式，认为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实行在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和长度的同时，降低了工人的

工资水平。据此，罗伯茨得出结论，马克思对工资的分析表明工人在生产剩余产品之前就生产出自己的

工资，工人在工厂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物质基础。如果套用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

说，“不是资本支付了劳动，而是劳动生产资本。看上去是从资本家口袋中取出来的工资，首先是资本从

工人那里取来的”[1]（P176）。可见，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掩盖了剥削工人的事实，因而是对工人的欺诈。
第三，资本主义许诺财富增长和普遍富裕，实际上带来了贫困的积累。在《资本论》第 1 卷的“资本

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章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古典政治经济

学家早就注意到，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对工人的需要必然超过工人的供给，从而导致工人工资的

提高、生活状况的改善。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表明，即使是在资本构成不变这一最有利于

工人的积累条件下，尽管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其结果也是强化了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

系。“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

再生产。”[5]（P714）不仅如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
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5]（P716）。另一种不利于工人的积
累条件是劳动生产率发展、可变资本部分减少的情形，其结果是对劳动的需求的相对减少，从而生产出

大量的剩余人口，形成了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既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产物，又为资本主义积累

提供了杠杆，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 [5]（P728）。马克思还用大量笔墨论述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提供了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历史例证，从而得出结论：“不

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

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

积累。”[5]（P743-744）可见，马克思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例证揭示了资本积累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所
带来的社会灾难，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谎言。

总之，通过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论述，罗伯
茨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剥削和欺诈，认为这些剥削和欺诈具有非人身的性质，是主要针

对工人阶级的客观支配。基于这一考察，罗伯茨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不同于但丁以及其

同时代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观，即非个人的、基于经济的道德视角；也就是说，《资本论》中揭露、批判的恶

行都不是针对具体个人的，而是非人身的、客观的。应该说，罗伯茨对马克思剥削概念的道德意义的阐

发，既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序言中所说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即《资本论》中涉及
的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主要是指“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5]（P10），又诉诸亚里士多德关于人
的自然本性的观念，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创新性。

不过，罗伯茨对《资本论》中欺诈概念的分析有其偏颇之处。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欺诈一词，并非全是针对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形象，也有针对

资本家或工人个人的。例如，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时，批评资本家“他力图

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

利润的来源”[5]（P621）。这里涉及的“纯粹欺诈行为”应该看作是针对资本家个人的而非整个资本家阶
级的，因为马克思明确假定了交换领域的等价交换，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

来发财致富”[5]（P190），马克思还多次引用并揭露了资本家或工厂主和地主以及官方欺骗或欺诈工人
的事例 [5]（P290，328，346，573，631，753）；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时，他以北安普敦郡
为例说明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悲惨遭遇，提及“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5]（P795）。不仅如此，
罗伯茨对马克思欺诈概念的理解还有悖其原意。他认为，在马克思这里，欺诈意味着表象与事实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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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论》中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理论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论述，既是对政治经济学家相关

理论的反驳，又揭露了经济学家理论和观点所掩盖的事实。不过，准确地说，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承认

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异乃至颠倒关系，而且致力于揭示这种颠倒关系，进而揭示出事物的表现形

式背后的本质或是基础 [5]（P616，621-622）。由此可见，不同于罗伯茨把表象与事实的不一致界定为具
有道德意义的欺诈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是将这种不一致看作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不涉及道

德评价。这表明，罗伯茨通过揭示并谴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欺诈现象而建构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尝试并不

成功。

三、国家与政治支配

《资本论》第 1卷最后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和现代殖民理论的讨论。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过程”[5]（P822），这一过程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论》第 1 卷对原始积累的讨论充斥着对这一过程中的血腥、暴力和欺
诈等行为的描述与谴责，与前面的章节中马克思排除了资本主义剥削过程中的欺诈等偶然因素而进行

的冷静剖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如同罗伯茨论证的，马克思对市场和生产的分析蕴含着一种非

人身的、客观的支配观，那么，马克思在原始积累章节论述的血腥、暴力和欺诈现象显然属于资本起源的

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人对人的行为，特别是“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5]（P823），并不是所谓
的非人身的现象。这就与罗伯茨试图论证的《资本论》中的非人身支配的观点相冲突。对此，罗伯茨的

解释是，《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不是对某种历史理论的发展，而是揭露并谴责了资本主义诞生过程

中的三种背叛形式。

（一）领主的背叛

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论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在罗伯茨
看来，马克思讲述的是封建领主对人民的背叛，以及资本家受益于这一背叛而崛起的故事。为此，他重

新梳理了马克思对农民土地受剥夺过程的论述。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15 世纪英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处在封建制名义下的小土地所
有制中。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建权力本质上是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臣属依附并忠诚于领

主，而且要求领主对臣属的生存和生活负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领主的权力。不过，从 15 世纪后
半叶到 16 世纪初，受到毛纺织业发展的刺激，同时由于玫瑰战争中旧贵族的衰亡，新兴的封建贵族疯
狂追逐货币财富，舍弃了对臣民的责任，将农民从自己的土地和公有地上驱赶走，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

尽管当时的国王颁布了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但实际上毫无效果。再加上 16 世纪宗教改
革以及随后对教会地产的盗窃，人民群众遭受暴力剥夺的过程被加速推动，其结果就是英国自耕农和农

民公有地在 18 世纪的消亡。可见，在英国，“古老的土地占有体系的崩溃不是领主支配的崩溃，而是农
民保障的崩溃，即他们反抗领主支配的壁垒的消亡”[1]（P200）。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一过程特别
是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呢？

罗伯茨认为，马克思讲述的不是关于战争、抢劫和盗窃等暴力的故事，而是关于权力者背叛的故事。

在论述这一过程中的暴力时，马克思多次提到，在宗教改革中，“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

国王宠臣”[5]（P828）。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5]（P831），“使以前只是有节制地
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5]（P831），从而“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
教会夺来”[5]（P831）土地；到了 18 世纪，“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5]（P832）；对人民
的暴力掠夺过程最后也是顶点形式的，是苏格兰高地的氏族首领公开使用暴力驱逐氏族成员，“把他们

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产权”[5]（P837）。按照马克思的叙述，在英国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当
权者不仅滥用职权，盗窃国有土地，还徇私舞弊，私分教会财产，滥用法律和权力，由此实现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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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第一种背叛，即领主对人民的背叛，它包含领主对人民的欺骗和对职权的滥用。

在罗伯茨看来，马克思还暗示了一种背叛，即资本家对领主的背叛。他依据的文本是马克思在论述原始

积累的秘密时所说的，工业骑士“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

用的手段同样卑鄙”[5]（P822）。在古罗马，被主人释放的奴隶就成为自由人，但是按照罗马法，他依然
对自己的保护人负有责任。不过，由于自由人也能够拥有奴隶，他会变得富有且有权势，甚至反过来成

为自己的主人或保护人的主人。尽管马克思用这一类比来揭露资本家战胜封建贵族所使用的卑鄙手段，

但是罗伯茨认为，正如被释放奴隶的崛起是对他与主人之间关系的背叛，资本家在崛起的同时背叛了废

除封建制而解放他们的封建领主。

简言之，罗伯茨通过解读马克思关于农民遭受剥夺的历史故事而得出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两

种背叛：领主对人民的背叛和资本家对领主的背叛。“领主背叛了人民，从而废除了封建制，产生了现代

无产者；这是马克思对科贝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但是，由于封建制的废除而被解放的新兴资本家占据

了对那些解放他们的领主的支配地位。”[1]（P204）这一解读表明，尽管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着暴力和掠
夺，但是资本不是直接来源于此，因为是封建领主而不是资本家，既承担对生产者的原始掠夺，又确立了

剥夺土地所有者的垄断权力。可见，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论述与资本主义剥削论述并不矛盾。而资本

家之所以受益于这一过程，并且取代了封建领主，是因为正如马克思随后所论述的，资本家利用了国家

的权力。这就是罗伯茨所称的国家权力的背叛。

（二）国家的背叛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不仅封建领主背叛了自己的职责，而且国家权力也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在罗伯茨看来，这也是一种背叛。

按照马克思的叙述，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并不意味着工业资本家能够立刻获得自己所需要的

雇佣劳动者。从历史上看，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不会很快适应工厂的纪律，而是会沦为乞丐、盗

贼和流浪者。为了迫使他们进入工厂，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从 15 世纪末到整个 16 世纪，全西欧都颁布
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以及压低工资、镇压工人反抗的法律，其中包括规定工资的最高限度、禁止工

人结社等条款。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仍然认为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

言的侵犯”[5]（P851），要对之加以惩罚。所以，马克思才说，这是“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
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5]（P851-852）。

马克思继续论述了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在英国，从 14 世纪下半叶开始，租地农场主起初是
农奴的管事，后来他们雇佣工人，与地主分成，向地主交纳地租，其境况与这一时期靠自己劳动致富的独

立农民和雇农相近。到了 15 世纪后期和 16 世纪，由于农业革命，租地农场主迅速致富，在掠夺公有牧
场的过程中增加了自己的牲畜。16 世纪，由于美洲金矿的发现，工资降低，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增加。所
以，租地农场主“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5]（P853）。与租地农场主所代
表的农业资本家的渐进式形成不同，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更为迅猛。尽管一些小资本家是由小行会师傅和

独立小手工业者转化而成的，但是，这种缓慢的速度不能满足 15 世纪末形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巨大贸
易需要。在中世纪就已经形成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克服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转

化为工业资本。这一转化是“利用国家权力，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5]（P861）而实现的。马克
思列举的历史事例表明，荷兰、英国通过殖民制度来掠夺殖民地，通过国债制度、国际信用制度、现代税

收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和商业战争来进行私人投机，促成“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5]（P867）。
因此，正如马克思总结的，直接的小生产者所有制的解体是资本的历史起源，它的消灭包含着一系

列的暴力方法。从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来看，国家权力是这些暴力方法的主要实施者。国家权

力通过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从而充当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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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始积累的能动的工具。在罗伯茨看来，这表明马克思理解的国家并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资产阶

级的统治工具，或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寄生虫，而是二者的结合，是“依赖于资本的代理人”（dependant
agent of capital）[1]（P214）。
（三）政治经济学的背叛

在《资本论》第 1 卷的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韦克菲尔德的观点揭示了政
治经济学的秘密。罗伯茨认为，这一秘密同时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对其最高理念的背叛。

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考察表明，原始积累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的解体 [5]（P872）。由此出发，马克思批评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混淆了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
产与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忘记了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在西欧，由于原始积累的

过程多少已经完成，所以，政治经济学不顾资本起源的历史事实，反而求诸封建时代的法权观念来维护

资本的统治。“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

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5]（P876）不过，在殖民
地，即自由移民开拓的处女地，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到占有自己劳动条件的个体劳动者的反抗。为了解决

这一冲突，进入殖民地的资本家不得不使用暴力，借助宗主国的力量来消灭其个体劳动者。这就与政治

经济学家在宗主国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对立面是同一的做法完全不同。政治经济学家在殖民地

大声宣布这二者是对立的，要求剥夺劳动者以发展生产力、增加资本家的财富。而韦克菲尔德的功绩就

在于，“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5]（P877）。大致而言，韦克菲尔德发现，
在殖民地，资本家拥有各种生产资料，却找不到雇佣工人，因为没有人自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印

证了马克思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阐明的观点，即资本是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而政治经济学家

只注意到资本关系与其物质实体相结合的情况，忽视了资本关系的形成离不开与物质实体相对立的雇

佣劳动者。马克思最后总结道：“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

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5]（P887）
在罗伯茨看来，马克思借韦克菲尔德的现代殖民理论而揭示的政治经济学的秘密和资本起源的秘

密同时表明，以私有财产和劳动为最高理念和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拥护对小生产者的所有制和

个体劳动的剥夺，因此，政治经济学背叛了自己的理念，沦为资本家的仆从 [1]（P222）。
罗伯茨对资本原始积累章节的解读，概括出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三种形式的背叛，勾勒出马克思关

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性叙述中隐含的支配形式。这一解读无疑丰富了人们对资本原始积累章节和马

克思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的理解，也重新建构了对《资本论》第 1 卷的叙述结构和政治理论的整体性
阐释。对于理解《资本论》的自由观而言，这一解读的重要性在于，它将非人身的、客观的支配形式引

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中，揭示出政治支配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支配和生产支配所共有的非人

身性和客观性，从而建构起《资本论》第 1 卷中免于支配的自由观的完整框架。尽管罗伯茨对三种背叛
形式的概括极富创见，但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支配形式与资本主义确立时期的市场支

配和生产支配所具有的非人身性和客观性有着截然不同的普遍性。在《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主要是
以英国为“典型的形式”[5]（P823）来论述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这里所称的“典型的形式”具有两层含
义：一是指英国式的原始积累本质上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特别是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二

是指这一过程不像政治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充斥着征服、奴役、劫掠、杀戮

等暴力。严格地说，这两点是马克思叙述的英国式原始积累的共性特征，也是其普遍性所在，而罗伯茨

概括出的三种支配形式仅仅是英国式原始积累的特殊性内容。马克思本人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

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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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7]（P130），即把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方式和历史趋势套用到俄国等非西方社会。在他看
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具有铁的必然性，适用于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但是，各民族或国家通向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道路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而各有不同。显然，罗伯茨经由英国式原始积累

概括出的封建领主和国家的背叛就属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特殊性内容，而非普遍性规律。如果说，资本主

义的市场支配和生产支配中的非人身性和客观性与马克思所称的“铁的必然性”[5]（P8）具有一致性的
话，那么，罗伯茨从英国式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中得出的支配形式就与非人身性和客观性相距甚远，并

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所以，对于构建马克思自由观的新共和主义阐释而言，罗伯茨对原始积累章的解

读既没有处理好其与阐释体系内其他环节的一致性问题，也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论述的真实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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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Freedom in Capital :
A Neo-republicanism Interpretation and Its Difficulties

Zhou K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lliam Roberts’ new book,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constructs a
neo-republican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view of freedom in Capital. By reinterpreting Capital, Volume 1,
Roberts argues that Marx reveals and critiques impersonal, objective forms of domination in Capitalist market,
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sphere, and proposes a concept of freedom from domin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neo-
republicanism. This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argumentative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apital, Volume 1. The difficulties it faces, however, are the one-sided grounding of
Marx’s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analysis of exchange relations and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cept
of fraud and the the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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